
关于《转发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
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通知》

的通知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法律政策依据

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

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主要以《政

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

为依据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制定本办法，规范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审批程

序，方便减免手续的办理，提高办理效率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。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通知》主要思路是按照政府性基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在执

行省规定的征收标准框架下，维持现行征收水平不变，结合征收

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对我市配套费征收工作予以全面

规范。《通知》主要规范了以下内容:

一是明确了征收范围。本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

房屋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。

二是明确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组成、性质、用途。城市

基础设施配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包括综合配套费和专项配

套费两部分，其中，综合配套费包括市政设施配套费、城市义务



教育配套费属政府性基金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专项配套费包

括供水、供气、供热设施配套费。市政设施配套费用于建设项目

红线以外的市政道路、桥梁、环卫、绿化、排水等；城市义务教

育配套费用于中小学建设；专项配套费用于建设项目供水、供气、

供热等设施建设。

三是进一步明确细化征收标准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

准分住宅、公共建筑等民用建设项目、商业建设项目、工业建设

项目三个征收标准，并用《淄博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构成表》

的形式体现，目前我区严格按照构成表中的标准征收。在 2020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工业项目仍按淄政发[2018]33 号文件规定执

行。

四是进一步明确了配套费的具体计算。目前我区具体计算主

要以土地的使用性质结合建设规划来确定计算标准，是住宅用地

的，所有的建筑都按住宅标准计算；是商业用地的，所有建筑都

按商业标准计算；有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在一起的，看建设规划

许可，商业部分按商业项目标准计算，其他的都按住宅项目标准

计算；工业用地上的所有建筑都按工业项目材料计算。从而减少

征收机构的自由裁量权。

五是规范了征收主体及收缴节点。区住建局为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的执收部六。供热、供气、供水企业分别是供热配套费、

供气配套费、供水配套费的收费主体，直接向建设单位和个人收

取配套费。综合配套费在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前缴纳，

并与供热、供气、供水企业签订工程配套费协议向主管部门备案



作为缴纳依据。

六是规范了减免缓程序，符合免缴条件的，提供相关材料到

主管部门，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分别提出意见报区政府研究

确定；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以上的，可以先缴 50%，按程序批

准后，其余部分一年内缴纳。

七是加强了监督管理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减免缓按照国

家、省有关规定及法律法规相关文件执行；凡是未缴纳综合配套

费的建设项目，不予办理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；建设单位和

个人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，专营单位不得再以配套费的名

义收取其他费用，房地产企业在商品房销售中，不得再以任何名

义和方式向购房者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
八是明确了监管部门。供热、供气配套费由区住建局负责监

管；供水配套费由区水利局负责监管；财政、审计、城乡建设、

水利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、

使用和管理的监管检查。

九是施行日期及有效期。《通知》自印 2020年 2月 1日起

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月 31日。


